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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业主电子投

票工作指引》（试行）的解读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为保障业主对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

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合法权益，规范电子投票活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广东省物业管理

条例》等有关规定，参照广州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我局书面征

求了各市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市物业管理协会和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起草制订《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业主电子

投票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的相关工作, 并已经通

过市司法局审查。实施后，计划依托我局开发建设的江门市物业

管理公众服务平台，业主通过微信等渠道对依法应当由业主大会

决定或者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活动。 

二、出台必要性 

（一）广大市民对电子投票需求迫切。起草工作指引是开展

电子投票的必要途径。据 2018 年统计数据，我市已成立的业主委

员会 125 个，正在筹备成立的业主委员会 37 个，有效申请住宅维

修资金 271 宗，成立业主大会、选举及换届业主委员会、申请住

宅维修资金、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和改建重建小区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等都需要通过业主表决共同决定，目前我市业主表决大

部分采用上门派票的方式，增加投票成本，延长了投票时间，提

高了投票难度，特别是大中型小区，投票难是成立业主大会选举

业主委员会、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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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能有效解决投票难问题，满足业主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二）属地部门对电子投票需求迫切。在成立业主大会选举

业主委员会、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过程中，通常存在利益冲突，

易产生投诉纠纷，属地部门在履行指导成立或监督管理工作时，

常遇到反映业主表决签名造假、小区重大事项未通过业主大会表

决等问题，电子投票能有效解决纸质投票签名造假等问题，减少

相关投诉纠纷，为属地监管提供帮助。 

三、《工作指引》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指引》共 4章，分别是总则、收集投票范围信息数据、开

展电子投票和附则，重点说明如下： 

（一）《指引》罗列采用电子投票 10 种情形。包含有 

1.制定、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2.制定、修改管理规约； 

3.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罢免业主委员会委员； 

4.续聘、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5.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6.决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  

7.依法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8.依法改变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用途； 

9.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合法经营，管理和使用经营

收益； 

10.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或者管理规约、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依法约定应当由业主大会表决或者由业主共同决定

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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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引》明确业主数据的建立和完善方法。业主信

息收集是业主投票的重要工作，业主清册不提供、业主清册不准

确、业主不在家信息收集难是现业主表决常遇到的问题，指引规

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各市（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和房地

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投票系统数据库所需信息的共享

和更新机制，由投票组织者会同物业服务企业在使用前完善数据

库，尽可能保障业主信息的完善和准确，方便投票组织者使用业

主信息。 

（三）《指引》明确开展电子投票程序。明确投票组织机构、

业主使用程序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住宅维修资金管理

中心受理程序，结合江门市物业公众服务平台实施。并规定投票

结果异议处理程序，规定异议提出人应当在公示期间实名提出

书面异议，由会议组织机构处理后，再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

政府）反映处理等。 

（四）《指引》规定可以采用书面表决投票对微信投票进行

补充。我们鼓励采用电子投票，考虑部分业主不使用或不愿使

用微信等工具，《指引》规定可以采用电子投票器投票和书面

表决投票对微信投票进行补充，并规定相关录入方法。 

（五）《指引》注重隐私保护。本规则规定公开自然人业主

的姓名、手机号码的，应当保护业主隐私，只能公开自然人业

主的姓氏、手机号码的前 3 位和后 4 位数字，其余信息应当用

*号代替。并禁止冒充业主或者指使他人冒充业主使用微信投

票、伪造或者指使他人伪造表决票、选票、业主签名、书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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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书和电子投票表决结果、将业主信息用于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

动等行为。 

 


